

抚价发〔2001〕26号

关于调整市区公有住房租金标准

及出售价格的通知

各区、抚顺县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精神，深化我市房改工作，经市住房委员会决定，并经省住房委员会批准，决定从二○○一年七月一日起调整市区公有住房租金标准，从二○○二年一月一日起调整公有住房出售价格。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关于住房租金标准
    1、凡于1984年底以前竣工交付使用的公有住房，现执行的每平方米使用面积平均月租金1.40元不变。

2、1985年到1995年期间竣工交付使用的公有住房，每平方米使用面积平均月租金由1.40元调整为1.60元。租金分值为0.0155元。
    3、1996年以后竣工交付使用的公有住房，每平方米使用面积平均月租金由1.40元调整为1.80元。租金分值为0.0174元。
    4、各个年代房屋的阳台现行月租金不变，即封闭小阳台每个1元，大阳台2元；未封闭小阳台每个0.5元，大阳台1元。
    二、月租金评定计算办法仍按《抚顺市公有住房租金计算暂行办法》(抚政发〔1993〕75号文)和《关于调整市区公有住房租金标准和住房补贴标准的通知》(抚房改办发〔1997〕17号文)执行。
    三、公有住房竣工交付使用年限，以产权单位按房屋竣工验收报告等有效文件资料核定为准。
    四、调整住房租金标准后，职工现行住房补贴标准及补贴办法不变，仍按抚房改办发〔1997〕17号文执行。
    五、调租后的有关减免补政策，仍按《关于调整市区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抚政发〔1998〕59号文)和《关于调整市区公有住房租金标准后有关减免政策的通知》(抚房改办发〔1999〕1号文)执行。

从二○○二年一月一日起，出售公有住房价格由现行每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元调整为每建筑平方米835元。公有住房出售价格调整后，年工龄折扣额由现行的4.28元调整为5元，取消现住房折扣，一次性付款折扣率由现行17%调整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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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物价局  


抚顺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文件








